杭州市文龙巷小学分部扩建混凝土塔式立体车库项目
招标范围及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
一、概述

1、此份技术规格书是招标文件的一部分，包括塔式立体停车库的详细规格、条款和资料。投标人须根据各自的技术和商务优势对全部项目进行投标。 

2、招标范围：

* 混凝土塔式立体停车库1个，停车位数量38个。本工程为交钥匙的固定总价总包工程。
二、工作范围
1、 制造、安装及协调

投标人需按本技术规格书的要求完成设备的设计、制造、运输、装卸、安装、产品保护、调试及试运行、技术培训、售后服务及有关职能部门的验收等工作。按工作顺序提交所需的资料，所有资料必须符合本技术规格书的要求。无论其是否被明细列在合同文件中。

1.1提供的设备
    提供的设备须包括以下工作服务但不仅限于以下：
（1） 卖方提供预埋的部件及尺寸；

（2） 按招标人和设计需要完成设备的具体设计；

（3） 提供设备详细配置（附进口件清单）、详细构造图、设备样本和使用操作说明书；

（4） 按招标人认可的设计方案和材料进行加工、制造、供货；

（5） 运输：投标人负责设备运输至买方装置地点所有环节的运输。

（6） 卖方提供的设备，其铭牌、使用标记、警示标记都应表示清楚。

（7） 卖方须对招标文件中涉及到的专利负责，并保证不伤害买方的利益。在法律范围内，所有文字、商标和技术侵权造成的相关费用，买方概不负责。
（8） 整套设备及主要部件的原产国须明确标注在投标文件中，在交货时应附上原产国家的产地证明文件。
    1.2 土建预埋工作
    投标人配合土建进行预埋工作，及时提供预埋件并复核土建预埋尺寸。
1.3安装工作
（1）卖方需按买方的要求和认可负责设备就位、安装和调试及试运行，直至通过有关职能部门验收合格并获得验收证书。在安装期间，招标人或总包方除提供堆放场所、电源 、水源外，其余均由中标人负责。安装施工纳入总包管理。

（2）卖方须具备设备安装、调试、维修保养等资格。
（3）设备安装验收合格，交付买方使用以前的设备保护由卖方负责。

（4）卖方须在完成合同范围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后，两星期内提交所有相关的安装记录和工序验收记录、提供控制、操作和维护手册一式六份，以便于买方和相关人员能预先对将要运行的设备和系统有所了解，并且在一个月内编写并提交竣工图等竣工资料。
1.4工期要求

请投标人在投标时提供最短的交货周期及安装周期。具体的交货、安装、调试时间按招标人通知的时间为准。

1.5验收合格条件
    （1）运行结果符合产品标准和技术规格书及合同要求。
    （2）在进行测试和验收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故障已被消除并得到买方的认可。
    （3）所有合同中规定的货物和材料都已提交。
    （3）设备在交由物主使用之前已通过有关职能部门的验收，并得到使用证书。
    （4）整套设备图纸及技术文件都已提交并得到接受。
2、售后服务
    * (1)维修服务网点须以可最快时间处理所有的维修服务，它需提供24小时服务，而且维修人员需在接到维修电话后30分钟内赶到现场，提供不间断的服务直到结束。维修点需提供足够的备件以适应买方维修需求。投标文件必须提供维修服务网点的有效营业执照或服务网点处的用户单位有效证明。
    *(2)投标人须对合同中规定的整套设备提供至少24个月的质保期及免费维修和保养，时间从验收通过交付使用之日算起。

    (3)在质保期内的工作应包括对所有常规检查、调整和润滑。具体的操作程序和内容须在投标时说明。
    (4)质保期内投标人须自行付费，负责修理和替换任何由于设备自身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坏及故障。  

    (5)在缺陷保修结束时，必须由专业工程师对设备进行另一次测试，任何故障须由卖方自费解决并取得买方的同意。
(6)每次故障修复后，投标人需一式两份报告给买方，包括故障原因，解决措施，完成修理所费时间及恢复正常运行日期。

3、技术培训
（1）投标人须对买方的技术操作人员4人(2人机械，2人电气)进行培训。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详细的培训计划,包括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费用等。
（2）投标人提供的负责培训的人员应具备同类产品5年以上的维修经验。
4、备件供应
投标人对各种型号的设备须提供足够的备件、附件和易损件并保证是原厂生产的产品，以满足设备正常运行的需要。
5、检验和维修设备及工具
（1）须免费提供足够的常用及专用检修设备。推荐的检修设备须在投标文件中注明。这些设备及工具不能在安装时使用。

（2）所有测试需要的附件、零部件和中文操作维修手册应与检修设备一并免费提供。
 6、这份规格书只是对塔式立体停车库的一些原则性要求，并不是详尽的要求，投标人有责任对设计符合技术规范、标准负责。
7、在投标之前，投标人须仔细阅读招标文件，如发现有任何疑问、冲突或技术问题，投标人须向招标人咨询        
三、技术规范
机械式停车库设计规定               DBJ08-60-1997

机械式停车设备通用安全要求         GB17907-1999

机械式停车设备类别，型式及基本参数 JB/T 8713-1998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 3811-83

起重机安全规程                     GB 6067-85

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               GB4046-1993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梯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     GB50182-1993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TJ231（四）
国家有关特种设备质量监督与安全监察的规定

立体停车库设备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最新版本的规范或标准规定，如地方法规、行业标准、国外标准高于国家标准的，则应符合地方法规、行业标准或国外标准。投标人须提供所采用的国际和国家标准、规范以及所采用版本的有关资料。

本工程必须优先满足中国及杭州市有关规范及标准，当采用国外标准或规范时，必须提供相关的中文资料，如政府有关部门需要了解时，投标人有义务作解释和说明工作。当发生引用国外规范或标准未获有关部门批准时，投标人将承担责任及负责解决。

四、一般要求
1．参加投标的投标人应具有所投机械停车装置的设备制造、安装和调试能力。

2．停车设备的设计应安全可靠，使用方便，并符合杭州市交通、消防、环保、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的要求。
3.  投标人根据设计院提供的立体车库的基建立面图和平面图，设计出符合基建场地、出入库要求的最大容车规格和数量的垂直升降类立体车库土建设计参考用图，但车库的外形尺寸不能被突破。

*五、技术指标

1、停车库类型：垂直升降类立体停车设备

2、停车库容车尺寸：轿车: 长5200mm
宽1900mm
高1550mm
3、停放车辆重量：≥2000Kg/辆
4、车位数量：38个

5、出入库方式：前进入库，前进出库。

6、操作方式：触摸屏操作或按钮操作。

7、库门: 两侧移门，防火设施联动。

8、存取时间：单库最顶层单部车最大连续存并取时间不得超过150秒。(此时间指在操作面板操作确认存/取车后，升降机在最底层把一辆车送到任意层，并从最高层取车后到可以将车开走的时间)；提供流程计算公式。
9、等效A级噪音检测：不大于70分贝；（注：在距车库门外1米，高1.2米处测试）

10、提升方式：曳引方式，提升电机必须设在车库最上部

11、主要速度：升降速度：60～120m/min；旋转速度≥3.5r/min；变频或软启动。
12、停车层高：1610mm，基坑深：1500mm

13、载车方式：梳型载车架或载车板形式。梳型载车架采用厚度6毫米以上型钢焊接，且梳型齿与载车架主梁之间为贯穿式焊接且梳型架底部有接油、接水遮蔽钢板；载车板采用整体折弯拼焊接成型的载车板厚度不得小于3.5mm的高强度钢板，需配置车轮导向凹槽。
14、存取车方式：钩拉式
15、驱动系统：升降机采用链条或钢丝绳曳引提升方式。
16、电源要求：三相交流380V 50Hz。

17、安全装置：紧急制动、光电自动销闭系统。

18、车辆入库时车库门自动感应打开且设有声光导向提示装置；
19、出入库可连续刷卡并有指令存储记忆功能。
20、立体车库的升降电机须为SEW、住重或三菱；设备及其他主要部件、电气电子元件要求采用世界名牌元器件如SIEMENS、SEW、三菱SICK、YASKAWA、OMRON、 SCHNEIDER、DELL等等。
21、投标人须根据本招标文件的要求及现场踏勘情况及并依据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进行系统的深化设计、生产及安装调试。投标人所提供的总平、基础预埋的内容在施工前须经招标人指定的设计院的审核认可。
22、投标人所提供的系统起、制动运行时应平稳，无抖动、无冲击。

23、投标人所提供的系统应具备低能耗、低噪音、动作精确到位、运行效率高、安全可靠性高的特性。各电器设备及屏、柜与其结构架间的距离必须符合检修方面的原则。
24、存取车采用自动、半自动和手动三套操作方式。
25、系统的防护装置应设常规安全保护：紧急停止开关；防止超限运行装置；汽车长宽高检测限制装置；阻车装置、汽车位置检测装置、司机是否出入库检测；升降机运行中车门异常打开检测、升降机运行中载车板异常晃动检测；防重叠自动检测装置；存取交换机构联锁保护装置；停车位抗震装置、缓冲装置、运转限制及警示；电机缺相、错相保护；漏电保护及防触电措施；人车误入检出装置及防尘装置。
*六、基本功能要求

1、停车引导功能；

2、自动存取指定车位；

3、自动将空车板送回原车位

4、上下限位保护

5、越程保护

6、车库当前状态检测与户外显示

7、车辆长、宽、高检测功能

8、超载保护功能

9、自动门防夹功能

10、防重叠自动检测功能

11、开门联锁保护功能

12、强迫关门功能（消防联动）

13、故障显示功能

14、紧急照明功能

七、其他要求

1、本工程发包范围：机械传动装置、安全装置、控制及报警系统和操作盘、控制盘、配电盘、钢结构等相应的其他材料（产品）及安装，提供与大楼车库管理系统接口和今后的日常保养维修。投标人中标后必须根据现场尺寸绘制深化施工图，并经业主、设计、监理确认后，方可进行相应材料采购、制作，承包商还必须提供安装方案及施工计划。

2、所有的设备要求是全新的、未曾使用过的。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必须注明产品的配置，说明主要零部件及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的型号、品牌、产地等。
3、钢结构需进行抛丸除锈镀漆处理。焊接部分须防腐防锈，颜色与主体颜色保持一致。

4、投标人根据自己产品可以提出建议，以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

5、机械停车装置的设计应便于车辆驾驶员停放车辆，便于操作人员进行现场实时管理。

6、停车设备强度、刚度、稳定性等厂家可依据自己的企业标准，但不低于GB/T3811-83的要求。

7、操作盘要有明显发光标志，并显示车位状况。

8、噪声指标必须满足国家及杭州市环保要求，并提供相应参数。

9、各投标单位须提供设备中的钢材材质说明。

10、如设备组件中有境外进口配件，则该配件须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检部门的合格证件。

对于以上注意事项，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作出响应性说明。

八、  安装调试及验收

1、投标人须负责将货运至工地并安装调试。设备在工地现场由投标人负责保管，招标人协调堆放场地。

2、投标人拟派的安装队伍须符合政府部门对此的相关要求。安装队伍人员的食宿、交通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3、安装队伍在安装调试期间，须自觉遵守工地现场的规章制度，提高安全、消防意识。投标人须加强对安装队伍的管理，并对安装队伍负有全部的责任。
4、由卖方负责向有关职能部门办理相应的验收手续，在获得相应的准用证后，正式移交给买方，视作最终验收通过。
九、  质保期满后维保服务

请投标单位提供质保期满后5年内的维修保养内容和维修保养价格。（包括每月2次的例行保养，24小时的急修服务等）。
